
國立嘉義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退宿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宿舍別 進德樓宿舍 學制  □大學日間學制  □大學夜間學制  □碩士  □碩專  □博士 

寢室床號 寢     室   床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學   號  系所、年級  聯絡電話  

寢室類別 □ 非好友共寢專案 □ 好友共寢專案 □ 1人房 □ 2人房 □ 3人房 □ 4人房 

退費方式 

※請擇一填寫，限本

人可用帳號，無需退

費者此欄免填。 

□郵局       
 

 

局  號 帳  號 

              

□其他金融機構            銀行               分行 通匯金融代號           

帳號                                       

退宿原因 □畢業□轉學□休學□退學（□以上有附證明影本）□自辦退宿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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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宿舍公有財產損壞照價賠償。 
二、檢查結果：完整無缺請「O」；缺件或損毀請「X」，並詳加註明；非原寢室公物請刪除。 

簽  

名 

室長： 樓長： 舍辦收件： 

退宿生： 
 
 

 

月  日  時  分 

1.寢室鎖匙 ：□未領  □已繳回 □遺失：    支（每支 50元） 

2.冷氣儲值卡：□未買 □已領回保證金 100元 

              □遺失、損毀（扣保證金 100元） 

3.門禁卡：□ 未領 □ 已繳 □遺失、損毀（扣保證金 300元） 

4.宿舍退費標準作業流程：□已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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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繳費狀況： 

住宿費  □ 已繳清                      元         □  尚未繳費  

2.住宿費退費：（依據離校退費作業要點辦理） 

□ 是（ 退費標準符合  □全退   □退2/3   □退1/3  ） 可退金額：                  元。        

□ 否（ □ 因已逾學期三分之二   □未繳）  

依 

據 

1.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第五條退宿第三款： 
住宿期間自願退宿者，若未滿二十歲須檢附家長同意函。休、退學、轉學及法定傳染疾病退
宿者，住宿費退費依實際搬離離宿日期於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
二；於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離校者，退還三分之一；於學
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其餘住宿費概不退還，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2.國立嘉義大學學生離校退費作業要點：開始上課前辦理休退學者免繳費，學期開始上課後 
（1）未逾學期三分之一：退還三分之二。 
（2）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退還三分之一。           
（3）逾學期三分之二：不予退還。(註：未附證明文件者將以本表申請日為退費基準日) 

退費金額 合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  辦  人 生 輔 組 長 第  二  層 決  行 
  

    

105.10.06製表 



  

國立嘉義大學退宿生身分證影印本及郵局或銀行存摺黏貼表 

身分證影印本 

(正面) 

局、帳號數字若影印不清， 

請用筆工整書寫於此 

局號：□□□□□□□ 

帳號：□□□□□□□ 

戶名： 

住宿生本人「郵局存摺」正面影印本 

(退還住宿費使用，請務必黏貼本人郵局之存簿影本) 

住宿生本人「郵局存摺」反面影印本 

(退還住宿費使用，請務必黏貼本人郵局之存簿影本) 

 
 


